
青春，是跃动的音符；奋斗，是
最亮丽的底色。1988 年出生的郑雅
静，2014 年考入沧州市人民检察院，
2020 年 4 月 任 三 级 检 察 官 。 工 作 6
年来，她先后被评为河北省“冀青之
星 ”优 秀 青 年 ，沧 州 市“ 狮 城 好 青
年”、沧州市“优秀青年标兵”，荣获
市级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等
称号。

“以人民为中心”，这是郑雅静
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始终秉持的办案
理念。她公平公正处理各类民事行
政检察监督案件，打造优质检察产
品，力争做到精准监督。

在办理黑龙江某公司申请监督
一案中，法院未穷尽送达方式直接
公告送达，违反法定程序。郑雅静
经 过 5 次 实 地 调 查 核 实 ，依 法 提 出
抗 诉 ，最 终 获 法 院 改 判 。 从 检 6 年
来，郑雅静认真办理合同、侵权、物
权、行政确认等领域民事行政诉讼
监督案件 200 余件，年均办案量在部
门名列前茅，无一错案、无不良社会
影 响 案 件 。 她 严 把 法 律 文 书 质 量
关，细细打磨每一案件，始终做到事
实认定正确，法律依据详实。

为真正实现案结事了，郑雅静
坚持将化解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全
过程，努力做到让当事人一腔怒火

而来、心平气和而去。释法说理工
作中，她耐心为案件当事人答疑解
惑，始终做到热情、耐心。在办理申
请人徐某某与邻居土地承包经营权
纠纷检察监督一案中，双方当事人
年事已高，邻里矛盾特别突出。郑
雅静通过打电话、赴现场，不厌其烦
进行调解，找准突破口，用通俗易懂
的言语释法说理，最终促使双方握
手言和。

在行政检察处工作期间，郑雅
静探索开展行政违法调查 20 余次，
参与“协助农民工追讨欠薪”专项活
动，挽回经济损失 2100 万元，办案经
验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随着公益诉讼工作深入推进，
郑雅静承担起了公益诉讼总结、宣
传、指导、理论研究等多项工作，经
常深入现场调查取证。她负责制作
通俗易懂的行政检察宣传彩页，印发
8 万余份，成为可借鉴的宣传样本。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郑雅静始终将此作为
人生发展的十五字箴言，时刻鞭策
自己，督促自己，做到自律自信、自
强自勉。

日常生活工作中，郑雅静特别
注重学习，用理论知识丰富精神世
界；注重党性修养，坚持做一名政治
上过硬、业务上熟练、生活上正派的
检察人。

郑雅静善于从理论学习中探究
问题来源，从司法办案中深挖研究
重点，努力实现理论研究与执法办
案的良性互动。6 年来，她撰写工作
总结、调研报告、工作意见、新闻稿
件等各类材料信息约 230 篇，为扩大
检察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作
出了积极努力。其中，她撰写的《民
事检察精准监督路径探析》在河北
省检察机关优秀调研成果评比中荣
获三等奖；《检察初心献大爱，无愧
使 命 不 负 民》一 文 在 沧 州 市“ 学 党
史、知党情、跟党走”主题读书征文
活动中获优秀征文奖。

在完成日常繁重的司法检察工
作同时，郑雅静尽心竭力做好党务
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词，制
定学习计划、组织党课、开展党员活
动等，使各项工作均走在前列，她所
在党支部被评为沧州市“百强党支
部”。

为了普及法律知识，展示检察

人的良好形象，郑雅静多次深入企
事 业 单 位 、社 区 村 居 ，走 进 工 厂 企
业、学校村落开展宣传，增强人们依
法维权的意识。

郑雅静被聘为沧州市普法讲师
团讲师，先后来到沧州市总工会、沧
县总工会讲授民法典；她受聘成为
新华小学法治副校长，为全校师生
作题为“学好用好民法典，守护多彩
幸福童年”普法讲座；参与“木兰有
约”法律宣讲活动，视频作品在全省
范围推广……郑雅静在宣讲中展现
了新时代检察人的风采，营造了良
好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
氛围。

工作之余，郑雅静积极参与文
艺活动，力争取得全面提升。她曾
多次担任检察院内诗歌朗诵和文艺
联欢活动的组织者、主持人，于 2018
年 7 月 参 加 省 检 察 院 组 织 的“ 河 北
省首届检察文化艺术节”，其参与朗
诵的《沧检精神颂》获集体二等奖。

“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
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
任务中见精神。”郑雅静神情坚定、
语气铿锵。

7星期三

2021年 2月 3日
责编：李胜男

邮箱：jianchazhoukan@126.com 检务观察

□ 河北法制报记者 李胜男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

和“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 ”，这 是 新 时 代 中 国
共产党人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崇高宗
旨的最鲜明特征，这更
是“ 人 民 检 察 为 人 民 ”
的根本遵循。

庚 子 岁 尾 ，一 场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呈 多 点 散 发 状 从
石 家 庄 市 辖 的 藁 城 区
暴 发 开 来 。 一 时 间 ，
石 家 庄 市 辖 的 藁 城
区 、新 乐 市 ，邢 台 市 辖
的 南 宫 市 和 廊 坊 市 辖
的 固 安 县 ，以 及 石 家
庄 市 辖 的 长 安 区 、裕
华 区 、高 新 区 等 地 ，相
继 被 确 定 为 疫 情 高 风
险 地 区 和 按 疫 情 高 风
险管控的地区。

疫 情 就 是 命 令 ，防
控 就 是 责 任 。 阻 击 疫
情 、歼 灭 疫 情 ，从 2021
新 年 日 历 刚 刚 掀 起 ，
就 成 为 河 北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以 及 各 级 检
察 机 关 在 内 的“ 政 治
大 考 ”“ 使 命 大 考 ”“ 保
民 生 大 考 ”。 全 省 各
级 检 察 院 党 组 在 疫 情
暴 发 的 第 一 时 间 ，迅
速 传 达 贯 彻 落 实 中
央 、省 委 的 抗 疫 指 示
和 决 策 部 署 ，在 同 级
党 委 的 统 一 领 导 调 度
下 ，第 一 时 间 派 员 直
奔抗击疫情一线。

在抗击疫情的最前
沿，分头包联社区排查
摸底、设卡查控阻击疫
情传播、维护核酸检测

工作秩序、重点部位消
毒杀菌、保障抗疫物资
和事关民生的食品药品
安全、查办破坏疫情防
控的违法犯罪……抗击
疫情成为全省检察机关
一支支检察团队数九寒
天里的首要政治使命和
紧迫战斗任务。各级院
检察长身先士卒，党员
检察干警挺身在前，万
余名检察干警不分昼夜
冲 在 一 线 ，与 时 间 赛
跑，与病毒比拼！

“ 人 民 至 上 ，生 命
至上！”“随时准备为党
和人民牺牲一切！”“我
是党员我上前，抗疫一
线 不 能 没 有‘ 检 察
蓝 ’！”…… 在 藁 城 、在
南宫、在新乐、在固安，
在石家庄市全域、在邢
台市全域、在廊坊市全
域 ，乃 至 整 个 燕 赵 大
地 ，这 一 声 声 铿 锵 誓
言 、这 一 幕 幕 抗 疫 实
况 ，无 不 辉 映 出“ 检 察
蓝 ”发 自 内 心 的“ 人 民
检察为人民”的无比赤
诚。

当此严峻的抗疫关
头 ，在 阻 击 疫 情 、歼 灭
疫情一线，笔者无以问
得一位位参战检察干警
姓甚名谁，但感佩他们
勇担使命冲锋在前、恪
尽职守护民平安的忘我
行动，不由得在心底里
赞 叹 ：这 一 片 片“ 检 察
蓝”都是在用自己无私
的付出为人民的健康安
全而放歌！

赞 美 您 ，抗 疫 一 线
的“检察蓝”，我愿为您
高歌！

为抗疫一线的
“检察蓝”高歌

□ 刘树奇

河北法制报讯 （郑旭永）1 月 26 日上午，秦
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检察院召开行政公益诉讼
听证会，对两起涉高速路桥及其他特大桥梁安全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进行同类案件“合并听证”。
这是 2021 年秦皇岛市首次行政公益诉讼听证会。

此次听证会由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检察
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刘烨主持。秦皇岛市司法
局依法选定 3 名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进行听
证。秦皇岛市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王凯到会
指导。

检察院经调查发现，辖区某高速公路桥下及
紧贴桥墩处违法堆放大量沙石水泥，违反相关法
律规定，危害桥梁安全。另有某快速路桥下，长
期堆放河沙、河泥及其他建筑垃圾，堆积的建筑
垃圾及河泥高达 5 米以上，堆放长度 20 余米，建
筑垃圾及河泥将桥墩掩埋包裹，对桥梁安全造成
严重威胁。相关法律规定，利用公路桥梁（含桥
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物品属于违法行
为，公路管理机构依法具有处罚职能。

此 次 听 证 会 充 分 听 取 了 产 权 单 位 、执 法 机
关、属地政府等的观点意见，听证员对涉案行政
机关进行了提问并形成了听证意见，各有关单位
之间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各自单位的职责。

相关单位表示，将依法严格履行各自职责，
整合力量，齐抓共管，坚决避免出现“九龙治水”
现象。

高速路桥及其他特大桥梁安全关系重大，事
关 国 家 和 不 特 定 多 数 人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违 法 在
桥 下 桥 墩 周 围 堆 积 沙 土 、河 泥 及 其 他 建 筑 垃 圾
给 高 速 路 桥 及 其 他 特 大 桥 梁 安 全 带 来 严 重 隐
患，威胁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北戴
河区检察院办案人员表示，将继续跟进监督，督
促相关单位将听证会决议落到实处。

近 日 ，高 阳 县 男 子
董某酒后寻衅滋事故意
殴打他人，经高阳县检
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董某构成
寻衅滋事罪，因其具有
投案自首的法定从轻量
刑情节，并赔偿被害人
损 失 3 万 元 ，被 判 处 有
期徒刑一年两个月。收
到判决书，董某悔不当
初。

董 某 在 高 阳 县 某
纺 织 厂 打 工 。 2020 年
9 月 的 一 天 ，董 某 酒 足
饭 饱 后 回 到 工 厂 ，发
现 其 私 人 汽 车 被 剐
蹭 ，遂 要 求 该 厂 负 责
人 赵 某 调 看 监 控 。 赵
某 稍 有 怠 慢 ，即 遭 到
董 某 谩 骂 殴 打 。 随
后 ，董 某 又 到 隔 壁 工
厂 调 取 监 控 ，因 双 方
言 语 不 和 ，董 某 殴 打
了 隔 壁 工 厂 负 责 人 孙

某，致其轻伤二级。
2014 年 ，董 某 因 酒

后故意伤害他人，犯故
意伤害罪，被高阳县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2017 年，因酒
后犯故意伤害罪，构成
累犯，被高阳县法院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三 个
月。

此 次 ，董 某 酒 后 又
明知故犯，寻衅殴打他
人。一次次酒后失德，
董某不仅失去了人身自
由，亦因赔偿受害人而
付出巨大经济代价。

小 酌 怡 情 ，大 饮 伤
身 。 法 律 在 保 护 公 民
权 利 上 是 有 温 度 的 ，
但 在 惩 罚 犯 罪 时 也 是
有 力 度 的 。 作 为 法 治
社 会 中 的 公 民 ，应 当
时 刻 将 法 律 作 为 自 己
行 为 的 底 线 ，用 道 德
标 准 严 格 要 求 自 己 ，
切 不 可 酒 后 做 出 违 法
犯罪的事。

一男子酒后寻衅滋事获刑
检察官提醒：美酒虽好，切莫贪杯！

□ 王仲良 侯智勇

案件回顾

检察官提醒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检察院
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公 告

新 年 伊 始 ，面 对 突 如 其
来的疫情，部分社区、农村实
行封闭管理，昔日喧嚣的街
区瞬间安静了下来。人们迎
来了长时间的居家防疫，而

“噪音危机”让平时和睦的邻
里关系在居家期间开始出现
裂痕。因此，如何正确处理
邻里之间的关系成为亟待解
决的问题。

案例一：被 告 人 王 某 与
被害人系上下楼的邻居，因
噪音问题发生纠纷，双方还
曾在小区业主微信群中互相
辱 骂 。 2020 年 3 月 25 日 ，王
某 在 小 区 车 库 旁 遇 见 被 害
人，因言语不和，双方再起争
执并相互厮打，王某持刀将
被害人手臂及腿部砍伤。经
鉴定，被害人所受伤情属轻
伤 一 级 ，花 费 医 疗 费 8 万 余
元。被告人王某因犯故意伤
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
个月。

案例二：被 告 人 陈 某 因
被 害 人 长 期 制 造 噪 音 影 响
其 休 息 而 不 满 ，遂 起 意 杀
人 。 陈 某 持 尖 刀 守 候 在 住
处 楼 道 内 ，趁 被 害 人 不 备 ，
持 刀 捅 刺 被 害 人 胸 部 。 被
害人受伤后往楼下躲避，陈
某追赶至一楼，并用刀猛刺
被 害 人 头 面 部 、颈 部 、胸 部

等部位数十刀，致被害人心
脏 破 裂 、左 颈 内 静 脉 离 断 ，
失 血 性 休 克 死 亡 。 被 告 人
陈 某 因 犯 故 意 杀 人 罪 被 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
治权利四年。

居 家 防 疫 ，隔 离 不 了 邻
里互助相望的温情。和谐的
邻里关系需要各方的礼让，
生活中遇到纠纷应该寻求正
当途径解决。当遇到邻里之
间的“噪音危机”时，要做好
自己的情绪管理，与邻居做
好妥善的沟通。解决问题才
是根本，冲动是魔鬼，不计后
果放任自己的行为，最终害
人害己。邻里之间有时因为
矛盾激化会发生肢体接触，
致人轻伤则会涉嫌故意伤害
罪，不仅给被害人家庭带来
伤害，还会因为自己被判处
刑罚，给子女在今后学习、就
业等方面带来一系列的不良
影响，甚至可能会影响子女
前程。

在 这 特 殊 时 期 里 ，一 个
贴心的举动，一句温暖的话
语，彰显了共守家园的责任
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在和谐
相处中，期待春暖花开。

希望广大群众正确处理
邻里关系，相互谦让、和谐相
处，做到互敬、互助、互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
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犯
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
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
定的，依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
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一条：行为人为寻
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
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
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
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行
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
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
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
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
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
主要责任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十条：权利人不得违反国
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
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
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

奋斗的青春最亮丽丽
———记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郑雅静—记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郑雅静

居家防疫 遇到“噪音危机”别冲动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 帅

通讯员 赵倩倩

法律链接

精准办案
践行法律监督使命

勤奋学习
抒写新时代检察情怀

倾情普法
展现青年检察官风采

公开听证守护路桥安全


